
《新聲盃》中樂合奏⽐比賽 2016              v20160322-1 

（章程） 
 
宗旨 
1. ⿎鼓勵、促進學校之間的交流； 

2. 使不同規模、不同程度的學校有同台合作的機會； 

3. ⿎鼓勵多元化的⾳音樂發展。 

 

參賽須知 
1) ⽐比賽⽇日期及地點：2016 年 5 ⽉月 15 ⽇日（星期⽇日），確實時間及地點另⾏行通知。 

2) 截⽌止報名⽇日期：2016 年 4 ⽉月 25 ⽇日（星期⼀一），下午六時前。 

3) 報名資格：a) 由新聲⾳音樂協會會員或導師推薦參加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以學校為單位▲； 
       c) 為⿎鼓勵學校間的交流合作，亦可由不多於三間學校的學⽣生組成聯合樂隊參加。 

4) 曲⺫⽬目：參賽者⾃自選⼀一⾸首⽐比賽樂曲，惟須注意樂曲之技術要求，參加合適組別。交回表格後，不得更改曲⺫⽬目。如⽐比賽樂曲超出演
奏時限，參賽者請⾃自⾏行刪減。 

5) 組別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▲ 組別 1-4：每間學校以不少於五⼈人計算，組別 5-8：每間學校以不少於三⼈人計算，組別 9－11 可不以學校為單位 

         #參賽者可包括不多於 3 ⼈人作伴奏  ##不可有指揮           ★請以現⾦金繳付，若以⽀支票繳付，抬頭請填寫“新聲⾳音樂協會” 

 

6) 評分標準：⾸首重合作性，並根據樂曲難度、技巧表現、樂曲情緒及⾵風格表達等標準評分。 

7) 獎項： 

a. 各組設有⼀一等獎（90 分或以上）、⼆二等獎（85-90 分以下）、三等獎（80-85 分以下），取得 80 分或以上者，可獲獎
狀； 不⾜足 80 分者，可獲參賽證書。 

b. 各組第⼀一、⼆二、三名（必須在 80 分或以上）可分別獲冠、亞、季軍獎盃及禮券。 
 

8) 第三屆⾹香港國際⾳音樂節 2016 ⾳音樂⽐比賽：成績優異者，可經由評審委員會推薦，直接進⼊入「第三屆⾹香港國際⾳音樂節 2016 ⾳音樂
⽐比賽」⺠民樂⼩小組或⺠民樂團組別的總決賽。 

 

9) 《新聲盃》邀請賽：取得傑出成績者，將可獲邀參加《新聲盃》邀請賽，詳情容後公佈。 

10) 參賽注意事項： 

a. 各參賽學校可報多個不同組別，但不可於同⼀一組別獨⽴立報名超過⼀一隊（彈撥樂合奏除外）。彈撥樂合奏可以不同形式報
名參加，惟相近形式只可報名⼀一隊。 

b. 每名學⽣生不可於同⼀一組別以同⼀一樂器參賽多過⼀一次（所有敲擊作同⼀一樂器論；板、⾼高、⼆二、中胡等作同⼀一樂器論；柳琴
及⼤大、中、⼩小阮等作同⼀一樂器論；不同調的笛⼦子作同⼀一樂器論；不同調的傳統嗩吶作同⼀一樂器論）。 

c. 請⾃自備樂器（部份⼤大型樂器，如揚琴、箏、低⾳音提琴、⼤大⿎鼓等，各團體可協調借⽤用）。 
d. 請⾃自備參賽樂譜三份，交評判參閱（⽐比賽當⽇日於報到處遞交），所有已遞交的樂譜，將不會發還。 
e. 為公平起⾒見，每項⺫⽬目最少由兩位評判評分，並全場錄⾳音，以作記錄。 
f. 對⽐比賽結果有異議者，可於成績通知發出後三天內以書⾯面向本會要求覆核。本會將另組織委員會審核，委員會成員由本

港知名⾳音樂家組成。覆核成績之費⽤用為港幣 500 元，若覆核得直者，此費⽤用可獲全數發還。 
 

<<本章程若有任何爭議或修訂，主辦機構有最後決定權。>> 
 

 

編號 組別 時限（不超過） ⼈人數限制 報名費★ 
獲獎禮券 

冠軍 亞軍 季軍 

1 ⼩小學初級組合奏 4 分鐘 30-80 ⼈人 360 元 400 元 250 元 200 元 
2 中學初級組合奏 4 分鐘 30-80 ⼈人 360 元 400 元 250 元 200 元 
3 中級組合奏 6 分鐘 30-80 ⼈人 420 元 500 元 300 元 200 元 
4 ⾼高級組合奏 8 分鐘 30-80 ⼈人 480 元 600 元 400 元 300 元 
5 吹管樂合奏 5 分鐘 11-30 ⼈人# 270 元 400 元 250 元 200 元 
6 彈撥樂合奏 5 分鐘 11-30 ⼈人# 270 元 400 元 250 元 200 元 
7 拉弦樂合奏 5 分鐘 11-30 ⼈人# 270 元 400 元 250 元 200 元 
8 吹打樂合奏 5 分鐘 11-30 ⼈人# 270 元 400 元 250 元 200 元 
9 樂器重奏(⼩小學) 5 分鐘 3-10 ⼈人## 230 元 350 元 250 元 200 元 

10 樂器重奏(中學) 5 分鐘 3-10 ⼈人## 230 元 350 元 250 元 200 元 
11 樂器重奏(公開) 5 分鐘 3-10 ⼈人## 250 元 350 元 250 元 200 元 



 

《新聲盃》中樂合奏⽐比賽 2016              v20160308-1 

（報名表格） 
  (每張表格只可報單⼀一項⺫⽬目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名⽅方法 
 
1.  可直接到新聲⾳音樂協會或新聲樂器⾏行遞交報名表，報名費請以現⾦金繳付 或 
2.  郵寄⾄至新聲⾳音樂協會，請連同⽀支票以繳付報名費 [⽀支票抬頭:新聲⾳音樂協會] 

(請勿郵寄現⾦金) 
[新聲⾳音樂協會地址：屯⾨門雅都商場⼆二樓⼀一⾄至⼆二號舖] 
[太⼦子新聲樂器⾏行地址：太⼦子運動場道 21-27 號運泰⼤大廈 4B1 室] 
 

 
 

報名注意事項 
 
1) 請⽤用正楷填寫。 
2) 此表格⼀一經遞交，即表⽰示參賽者同意並遵守此⽐比賽章程。如有違反,可被取消參賽資格，所繳費⽤用⼀一概不退還。 

 

由協會填寫 
收據編號： 

【此表格可⾃自⾏行影印】            參賽者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請圈適⽤用者   

參賽學校/

團體名稱 
 

1. (報名學校/團體) 

2. (其他聯隊學校/團體) 

3. (其他聯隊學校/團體) 

聯絡⼈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先⽣生/⼥女⼠士/⼩小姐 電郵  

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 

參賽曲⺫⽬目  作者/編曲  

組別編號  參賽組別  推薦者姓名/簽署  


